资产交易合同

本协议双方当事人：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杭州万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雷

住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下沙街道幸福南路1116号和茂大厦11层1101室

乙方（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代表人：

住所：  

签约时间：2020年  月  日

签约地点：杭州产权交易所

鉴于：

乙方参加在杭州产权交易所旗下产金所网站参加由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企交中心）组织的位于杭州钱塘新区和享科技中心9幢十四层不动产公开交易中，成功竞得下述交易标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就乙方向甲方受让下述交易标的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转让成交标的
交易标的概况：不动产权证号为浙（2020）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213500号，房屋建筑面积2424.2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43平方米；标的的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构筑物）所有权，权利性质为出让/自建房，用途为工业用地/标准厂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使用期限为2067年10月07日止。
交易标的目前已出租，甲方与承租人浙江松鹿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鹿医药”）已签订了《和享科技中心租赁合同》，双方约定租赁期限为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止。
第二条 标的转让价格 
交易标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元整，小写 ：¥         。
第三条 付款方式
   乙方应自本协议签订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通过产金所“用户中心—未使用资金”对成交标的完成交易资金的确认付款操作。乙方应支付的交易资金包括成交价款¥        及交易服务费¥            ，两项合计¥            。乙方交纳的交易保证金转为交易服务费，多余部分（若有）待《资产交易合同》签署之日转为履约保证金，待应支付的剩余款项全部到账后，履约保证金再转为成交价款的一部分。 

第四条 房产的交接

1、本次交易标的的交付由甲方负责。乙方付清上述全部应付款项和交易服务费后，甲方按照下述约定和乙方办理成交标的的交付手续：
不动产权证的移交及过户手续办理：乙方付清上述全部应付款项和交易服务费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将不动产权证移交给乙方，乙方应自移交之日起一个月内在甲方的协助下办理不动产权证过户手续。
如由于甲方和乙方的原因无法办理的，甲方和乙方自行承担责任。在办理不动权证过户手续过程中所涉及其他买卖双方应缴纳的税、费，按国家有关规定由甲方与乙方各自承担。
2、房地产实物的移交：待乙方付清全部成交价款和交易服务费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按标的现状移交，甲方和乙方签署移交确认书即视为实物移交完毕，移交地为交易标的所在地。乙方受领时有异议的，应向负责交付的甲方提出。
若乙方为承租人的，则乙方付清全部成交价款和交易手续费后，即视为移交完毕。
若乙方为承租人外的其他意向受让方的，乙方付清全部成交价款和交易手续费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协助乙方和承租人办理原租赁关系的变更手续，出租人为乙方，租赁关系变更完成即视为甲方向乙方完成了交易标的的移交手续。

第五条 乙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乙方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现场确认及文件签署的或不依《交易须知》、《成交通知书》、《资产交易合同》等约定按期足额支付成交价款、交易服务费等交易资金且在杭交所通知的付款宽限内（10个工作日）仍不支付的，视为其毁约，企交中心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成交通知书》及《资产交易合同》（若已签订）等文件，且不再返还乙方已付的交易服务费和履约保证金并有权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履约保证金归甲方所有。乙方未按期付款的（含付款宽限期），每天支付按逾期额万分之五计算的逾期违约金。交易保证金不足以弥补甲方、企交中心、杭交所损失的，利益受损方可以向有过错的乙方进行追偿。
第六条   甲方关于本次公开交易的特别事项说明及乙方需承诺的事项：
1、乙方应自行了解其是否完全符合国家及杭州市规定的购房条件，若因乙方原因造成所受让房屋无法过户，乙方所缴纳的购房款损失及其他经济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2、在办理房地产权证变更登记手续时，有关职能部门要求提供文本合同的，甲方和乙方双方应按照相关规定签订文本合同。
3、交易标的各种使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由承租人按其签订的《和享科技中心租赁合同》约定的方式承担；若水、电需重新开户的，相关手续由乙方自行办理。
4、本次交易标的只限于不动产本身，面积只限于不动产权证核定的面积范围内，不包括标的外部的附属用房、设施、承租人松鹿医药所有的设施设备等。标的房屋如有漏水或需维修的情况，均由乙方与松鹿医药按《和享科技中心租赁合同》的约定负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费用和责任。

5、乙方承诺如下：
（1）乙方在本次《成交通知书》、《资产交易合同》签署之日起一个月内将营业执照住所变更至和达药谷园区内。
（2）乙方获得物业产权后有权转让该物业，但新受让方必须符合当地政府届时对于物业所在园区的产业定位。
6、根据甲方与松鹿医药签订的《和享科技中心租赁合同》，本次交易标的甲方已出租给松鹿医药。

本次交易成交后，乙方须无条件继续履行甲方与松鹿医药签订的《和享科技中心租赁合同》直至租赁期满。乙方付清成交价款和交易服务费后，甲方协助乙方和松鹿医药办理原租赁关系的变更手续并负责与乙方及松鹿医药结算相关的租金，乙方成交价款和交易服务费付清日（含）前的租金由甲方收取，乙方成交价款和交易服务费付清日（不含）后由乙方收取，若甲方已预收租金的，甲方与乙方按实际结算，多退少补。
7、本次交易成交后，按照甲方的要求，杭交所在收到乙方支付的款项后在甲方要求的时间内将已收款项划转至转让方指定账户。甲方和乙方对交易标的交付有异议的，由双方自行解决，企交中心和杭交所不承担责任。

第七条 本协议中未规定的事项，均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

第八条 本协议在履行中发生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向交易标的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乙方在杭州产权交易所旗下产金所网站办理报名手续及上传的资料和文件(经现场核对一致)；竞买时提供的资料、签署的文件（包括签署的承诺书、现场勘查承诺书等）和产金所网站公布的《交易须知》、乙方与企交中心签订的《成交通知书》及本协议，构成乙方权利和义务的确认依据。

第十条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第十一条   本协议一式壹拾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杭交所和企交中心各执壹份，其余份数用于办理权属转移手续及有关部门备案。各方所执协议均具有同等效力。

签署页：

甲方（签章）：杭州万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